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９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１

月

５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八号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华立科泰股权及收购子公司华立仪表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公司

２０１０－４５

号

《关于转让子公司华立科泰股权及收购子公司华立仪表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受托人不必

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公司股东网络投票

具体程序可见本通知附件二的内容。

３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嘉宾。

四、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

、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

权利。

２

、公司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应充分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将按当日通告进行。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

登记。

２

、登记方式：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地点、或邮寄、传真上述有关证件的

方式进行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不按本通知要求时间进行登记的， 公司不能保证其获得会议资

料），登记的股东请留下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４

日

１０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４

、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３２

号总商会大厦

２１

楼

８

号投资管理部

六、联系人：宋大捷 何立柱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２６９９１１ ６８２６９９００

（传真）

七、其他：会议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

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标如下：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华立科泰股权及收购子公司华立仪表股权的议案》

赞成 票、反对 票、弃权 票、回避 票。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标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

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其他空格内划“

Ｘ

”；

２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回避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四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３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二：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

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华智控股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

下表：

议 案 申报价格

《关于转让子公司华立科泰股权及

收购子公司华立仪表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４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帐户”等

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

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２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股票代码：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６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建江先生主持，全体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股东孙建江先生提出的《关于调整控股子公

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销售相关事项的议案》，本议案将作为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专汽”）与相关金融机构、租赁公司签

署的保证合同或合作协议，本公司或杭州专汽为相关金融机构、租赁公司向购买杭州专汽工程机械车辆的客户

发放的期限不超过两年的按揭贷款、 委托租赁款或汽车消费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或质押担保责

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两年止。截至到目前，本公司及杭州专汽为客户购买工程机

械车辆按揭贷款、委托租赁款或汽车消费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２

，

０００．３８

万元。

为了有效控制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相关经营风险，现对杭州专汽按揭销售或相

类似业务进行总量控制， 即每一年度公司及杭州专汽因按揭销售或相类似业务而发生的担保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担保余额不高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此额度内公司确认对已发生的相关担保

均为有效；杭州专汽在此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超出额度时杭州专汽不得新增按揭销售或相类似业务。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延期后的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４７

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７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其中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现因持有公司股份

５．７６％

的股东孙建江先生提出增加《关于

调整控股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销售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临时议案，经公司四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后同意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延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进行， 网络投票时间调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原决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通知相关内容刊

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７６％

的股东孙建江先生向董事会提出在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增加《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销售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临时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该临时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增加临时议案并延期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议案内容等相关

事项：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审议《关于向精功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精功镇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６．４０％

股权的议案》（已经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审议《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销售相关事项的议案》，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４６

的公司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代表。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董事会

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

３１２０３０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Ａ

、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如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

午

１３

：

００

时—

１５

：

００

时，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

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００６

精功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０６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１

元

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精功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精功镇

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６．４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元

议案

３

审议《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

销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３

元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Ｂ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

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

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伟明 夏青华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１３８６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８８６６００

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３１２０３０

）

２

、会议费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１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对延期召开股东大会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是（ ） 否（ ）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２

审议 《关于向精功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精功镇江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６．４０％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按揭销

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天

注：

１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Ｘ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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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ＳＴ新太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５１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第二次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到董事黄刚的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原因，黄刚先生辞去本公司董

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黄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在此谨向黄刚先生对公司所做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请委派李仲民（简

历附后）担任本公司董事候选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李仲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提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新太科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 审议增补李仲民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该项提议，并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０１ 日

附：李仲民简历

李仲民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广州市工程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广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２００８．０８～２０１０．０３

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

ＭＢＡ

研修班。

１９８０．１１～１９８５．１０

在海军南海舰队、国防科工委任展示、

班长、导航员；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９０．１１

任番禺市桥镇秘书、党委办副主任；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０６

任番禺海鸥集团公司副

书记；

１９９２．０６～１９９３．１２

任番禺市桥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０１～１９９５．１０

任番禺市桥产品开发总公司副总

经理；

１９９５．１１～１９９９．０７

任番禺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

１９９７．０７～２００６．０１

任番禺市灵山镇党委委员兼镇政府

经济办主任、外经济办主任；

２００６．０２～２００８．０５

任番禺区国资局副局长、党工委委员；

２００８．０６

至今任番禺区房

地产建设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任广州市番禺区信息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０．０８

至今任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 ＳＴ新太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５２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市番禺通信管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新太科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审议增补李仲民为新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公司董事会收到临时提案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提案，同意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上述提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增加审议增补李仲民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的议案，通知中其他事项，包括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开方式等均不变。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０１ 日

附：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修订稿：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修订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地址：广州天河工业园建工路

４

号

三、会议内容：

１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高新供应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太技术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 关于增补李仲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办法：

１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凡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和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持以下有效凭证办理股权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交所证

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委托人上交所证券帐户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的原件及复印

件、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股东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

投票代理委托书至少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住所。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０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联系方法：

联系人：王文捷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５０２６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７７９０７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软件园建工路

４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６５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附：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明确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高新供应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太技术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增补李仲民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对应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单位请盖章）：

法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单位请填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31���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10-028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间接控股

子公司桐庐顺和置业有限公司

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借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间接控股子公司桐庐顺和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将位于桐庐县桐君街道滨江区块

3

号地块的

"

一品江山项目

"

土地使用权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桐土国用（

2010

）第

0013047

号及在建工程

203648.53

平方米，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

行，拟借款

30,000

万元，用于

"

一品江山项目

"

开发。

"

一品江山项目

"

占地

58195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

积约

203648.53

平方米。 土地他项权利证书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办理完毕。

桐庐顺和置业有限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顺发恒业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股票代码：600401����股票简称：*S T�申龙 公告编号：临 2010-021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0

年

8

月

4

日出具了上证公函

[2010]1584

号《关于对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恢复上市审核意见函

(II)

》，要求公司就恢复上市材料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并

于

2010

年

10

月

31

日前以书面形式提交补充资料。

2010

年

11

月

1

日公司就上述函件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995���证券简称：S T 皇台 公告编号：2010-34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近期涨幅较大。 公司拟对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经申请，公司

股票于

11

月

2

日起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中航重机

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的相关规

定，自

2010

年

10

月

25

日起，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中航重机

"

（股票代码：

600765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的相关公告）。

2010

年

10

月

29

日

, "

中航重机

"

复牌交易，根据其复牌后的交易特征

,

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各项

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

决定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该只股票恢复

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0755-26948088

、

4008838088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61����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2010-021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保证董事会决议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3

：

00

时在杭州金溪

山庄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

议由董事长徐春林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9

人，独立董事陶志华女士因身体不适，委托

独立董事曹一平先生表决，独立董事徐旭青先生因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邵毅平女士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本次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经营层工作报告》。

三、会议以

10

票同意，

1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提名帅长斌先生、董星

明先生、徐天俊先生、陈安先生、孙勤芳先生、毛正余先生、冯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马大为先生、曹一平先生、邵毅平女士、徐旭青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邢江南先生因

其所代表的公司股东江山市经济建设发展公司无人获得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对本议案投反对票。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1

、同意帅长斌先生、董星明先生、徐天俊先生、陈安先生、孙勤芳先生、毛正余先

生、冯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马大为先生、曹一平先生、邵毅平女士、徐旭青先

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提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

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备案审核， 未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

的，公司将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2010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

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的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马大为先生：

47

岁，中共党员，博士，

1990

年参加工作，历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及

Mayo Clinic

博士后，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其本人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一平先生：

60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1968

年参加工作，历任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设备室

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主任、副总经理，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华陆工程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公司独立董事。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邵毅平女士：

47

岁，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8

年参加工作，浙江财经学院会计系任

教，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公司独立董事。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徐旭青先生：

41

岁，硕士学历，高级律师，

1992

年参加工作，

2001

年至今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国

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兼任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杭州市律师协会公司与证券专业委员会

主任，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公司独立董事。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帅长斌先生：

46

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5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交通投资

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台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

经理，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浙江台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控

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其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星明先生：

47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善高化学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受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委派出任公司党委书记。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徐天俊先生：

57

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师。

1971

年参加工作，历任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浙江发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经理，公司董事。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安先生：

44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讲师。

1988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资产运

营部副经理，浙江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经理。现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公司董事。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勤芳先生：

47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4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长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会计、财务处副科长、副处长、处长，浙江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副经理。 现任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毛正余先生：

48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江山化工总厂生产计

划科副科长、生产调度室副主任、甲胺车间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江山化工总厂副厂长，

1998

年

11

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 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源先生：

33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2000

年

7

月进入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投资管理部部长，兼任浙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江山江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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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保证监事会决议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4

：

00

在杭州金溪

山庄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勤芳先生召

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决定提名蔡伟国先生、刘孟忠先生和邢江南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

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本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的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伟国先生：

48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83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现

任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经理。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孟忠先生：

36

岁，中共党员，本科，会计师。

1997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浙江省铁路建设投资总公司、浙江省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在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任职，公司监事。 其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邢江南先生：

55

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师，

1972

年

2

月参加工作，历任巨化电石分厂机修车间工人，

江山啤酒厂车间主任，副厂长，江山啤酒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江山市经济建设发展公司投资部经理、总经理

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公司股东江山市经济建设发展公司总经理。 其本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061���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2010-023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

1

：

30

3

、会议地点：浙江省江山市国际大酒店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2

、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3

、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4

、选举产生第五届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2010

年

11

月

18

日

16

：

30

前送达或传真至投资

管理部）。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18

日，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14

：

00-16

：

30

。

3

、登记地点：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

38

号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邮编

324100

）。

五、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锋

电话：

0570-4057919

传真：

0570-4057346

地址：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

38

号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邮编：

324100

2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1

）选举独立董事

①

马大为

赞成票数 票

②

曹一平

赞成票数 票

③

邵毅平

赞成票数 票

④

徐旭青

赞成票数 票

（

2

）选举非独立董事

①

帅长斌

赞成票数 票

②

董星明

赞成票数 票

③

徐天俊

赞成票数 票

④

陈安

赞成票数 票

⑤

孙勤芳

赞成票数 票

⑥

毛正余

赞成票数 票

⑦

冯源

赞成票数 票

6

、关于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1

） 蔡伟国

赞成票数 票

（

2

） 刘孟忠

赞成票数 票

（

3

） 邢江南

赞成票数 票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6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股，拟参加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证券代码：002474������公告编号：2010-010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1099

号文核

准，于

2010

年

9

月

1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6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37.0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

】

294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首发获得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后，根据核准和发行的具体情况，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宜。

2010

年

10

月

29

日，公

司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

体情况如下：

注册号：

350000100001214

（未变）；公司名称：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未变）；住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

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未变）；法定代表人姓名：鲁峰（未变）；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7,700

万元变更为

10,

370

万元。 公司类型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计算机及网络软件开发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

务；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未变）。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股票代码：000783���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0-039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长江证券在香港设立

长江证券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11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长江证

券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475

号），核准长江证券以自有资金出资，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设立长江证券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名称以香港注册机构注册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港币

30,000

万元。 公司设立长江证券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3

月

13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将在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长江证券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和牌照申领等事项。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